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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遊覽車客運商
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福利互助委員會 

附件 1：115 年度遊覽車基本保險報價表暨規範注意事項 

資料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年 12 月 10 日 

幣別單位：新台幣（元） 

一、 基本保險規格與廠商報價表（一般車輛） 

規格說明： 

(一)任意第三人責任險： 每人體傷 200 萬 / 每事故總額 1,000 萬 / 財損

10 萬 + 超額 300 萬（等級 4 級費率） 

(二)乘客/駕駛人傷害險： 每人死殘最高 150 萬(富邦駕駛人傷害險 200 萬) 

(三)旅客運送險： 每人體傷 300 萬 / 每事故總額 9,600 萬/保險期間最高

9,600 萬（部分廠商保險期間最高 1億 9,200 萬） 

險種項目/承保公司 新光產險 旺旺友聯 華南產險 富邦產險 

(A)任意第三人責任險 23,971 24,014 24,203 24,656

(B)乘客責任/駕駛人 

   傷害險 
1,811 1,628 2,240 2,153

(C)旅客運送險 3,100 3,295 3,899 3,616

三項合計總保費 

(A+B+C) 
28,882 28,937 30,342 30,425

備註：旅運險保險期間 

最高總額 
19,200 萬 19,200 萬 9,600 萬 

事故總額依 

行照載運人數

二、 高風險車輛報價表（肇事等級 8 含以上） 

規格說明： 

第三人責任險規格： 每人傷害 300 萬 / 每事故傷害 3,000 萬 / 財損 60

萬 + 超額 300 萬（等級 4級費率） 

項目 / 承保公司 新光產險 旺旺友聯 華南產險 富邦產險 

高風險車輛      

第三人責任險保費 
32,852 24,581 34,212 31,98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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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投保作業規範及重要注意事項 

為確保會員權益並釐清承保責任，本年度投保作業悉依下列條款辦理： 

(一)「三合一保險商品」統包制投保規範 

自 115 年度起，基本保險規格應依本會所訂定之『三合一保險商品』辦

理。即上述三項基本險種（第三人責任險、乘客/駕駛人傷害險、旅客運

送險）須投保於同一家保險公司，不得拆開個別投保。此舉旨在維持理

賠責任之單一性，避免發生事故時因多方承保造成理賠爭議，以確保會

員權益。 

(二)費率計算與肇事加減費機制 

1、上表列示之第三人責任保險費率以等級 4為基準報價。實際投保時，保費

仍須依照個別車輛之實際責任等級（肇事紀錄）計算之。 

2、第三人責任保險之肇事加減費機制（最高至第 19 級），僅適用於「第三人

責任保險本體」；「超額責任保險」之保費不納入加減費計算範圍。 

(三)高風險車輛承保責任 

針對高風險車輛（肇事係數等級 8含以上）之保險規格與保費，如已依本

會與承保公司完成契約約定者，保險公司不得以風險等級為由拒絕本業車

輛之投保申請。若保險公司無正當理由拒保，致使會員權益受損者，該保

險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四)延齡駕駛人（65 歲以上）理賠特別條款 

65 歲以上駕駛人之法定駕駛時段為 06:00 至 18:00。惟若因不可抗力或

非可歸責於駕駛人之事由（如塞車、天候等），致須於核定時段外駕駛

者，只要於事後報備並取得主管機關核定之同意文書證明，保險公司不得

以超時駕駛為由拒絕理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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